
  

 

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96年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甄選類科甄選類科甄選類科甄選類科：：：：會計處理會計處理會計處理會計處理(39003)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1)(1)(1)(1)：：：：稅務法規概要稅務法規概要稅務法規概要稅務法規概要 

 

注意：�本試卷為一張單面，共有 12題填充題(每題配分 3分)與四大題之問答題(每大題配分 16分)。 

�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橫式橫式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反者

該科酌予扣分。填充題請直接寫出空格內應填入之文字、數字，無須列出任何解題說明或計算

過程。所有題目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應考人得自備僅具數字鍵 0~9及＋－×÷√％Ｍ功能之簡易型計算機應試。 

�答案卷務必繳回，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壹壹壹壹、、、、填充填充填充填充題題題題 12121212 題題題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3333 分分分分)))) 

1.兩稅合一係指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個人之     稅合一。 

2.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八條之規定，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依同法第七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

額扣除新臺幣     元後，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計算之金額。 

3.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三條之規定，個人之基本稅額，為依同法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

額扣除新臺幣     元後，按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金額。 

4.被繼承人死亡前     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

遺產總額。 

5.台北市立高中老師之薪資所得是否免稅？（請填是或否）      

6.一外國人，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但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者，

則視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7.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稅額扣抵比率之上限為百分之     。 

8.依所得稅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營利事業除符合第六十九條規定者外，應於每年九月一日起至九

月三十日止，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     分之一為暫繳稅額，自行向

庫繳納，並依規定格式，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一併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9.加值型營業稅之稅率，除另有規定外，最低不得少於百分之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其徵收

率，由行政院定之。現行之徵收率為百分之     。 

10.依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若欲申請復查時，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

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     內，申請復查。 

11.我國綜合所得稅之現行稅率最低為     。 

12.我國土地增值稅之現行稅率最高為     。 

 

 



  

 

貳貳貳貳、、、、問答題四大題問答題四大題問答題四大題問答題四大題((((每大題每大題每大題每大題 16161616 分分分分))))    

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 

王小明生前在高雄擁有一大片工業用土地，公告現值計 17,000,000元；由於好友

想要在該地建蓋廠房，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商得王小明同意後，以 42,000,000

元成交，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二日訂約並收取 6,000,000元，同年十二月十日備齊所

有證件後再收取 16,000,000元，餘 20,000,000元俟過戶完成再給付。 

但王君不幸於九十六年一月十二日因車禍意外身亡，由於售地款生前尚未使用，

故全數存於銀行，繼承人申報遺產稅時，因已出售土地未過戶，所有權屬王君所有，

乃列為遺產，並就銀行所餘存款 22,000,000 元，列報遺產總額為 39,000,000 元(按

17,000,000 + 22,000,000)，且假設王君無其他財產。 

 

試問所列報之遺產總額是否正確？若否，正確之遺產總額為多少？ 

 

 

 

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稅額有哪

些？  
 

 

 

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題目三：：：： 

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分類共有十大類，除第十類為其他

所得外，請另試舉五種所得類型？ 
 

 

 

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題目四：：：：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具備何種條件下，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內各期虧

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